
 

 

院发﹝2025﹞13 号 

—————————————————————————— 

经济管理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事

故应急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提高应对风险和防

范事故的能力，保证师生安全健康和公众生命安全,减少财产损失、

环境损害和社会影响，特制订本预案。本预案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708

号）、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教科信﹝2023﹞5 号）、

《北方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校发﹝2025﹞18 号）、

《北方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校发

〔2025〕19 号）、《北方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校发

〔2025〕57 号）等相关文件制订，适用于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所属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 

第二条 本预案中的“实验室”是指学院内开展教学、科研的

实验场所，以及学院会议室、研讨室等场所。本预案中的“实验

室事故”是指在学院各实验场所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

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的事故、事件。 



第三条 工作原则 

（一）以人为本，精准施策。发生事故时要将人员保护、抢

救等放在应急工作的首位，并根据事故类型采取最精准的处理策

略，尽力避免二次伤害。 

（二）统一领导，快速应对。在全院统一领导下，快速启动

应急预案，分工协作，快速组建灵活的指挥体系，应对安全事故。 

（三）预防为主，科学统筹。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的方针，将学院安全事故预防工作作为常备工作来执行，科

学统筹安全投入。做好常态下的隐患排查、风险评估、事故预警、

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和预案演练等工作。 

第四条 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是院内实验

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理的领导机构，小组组长由学院党委书记和院

长担任。小组成员由系主任、实验中心主任、实验室负责人等构

成。小组组长及成员承担学校相关文件中规定的管理职责。 

第二章  预防、预警及响应 

第五条 学院内各部门应做好预防、预警工作，最大限度地防

止事故发生： 

（一）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完善预防、预警机制，

开展风险评估分析，做到早防范、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二）加强应急反应机制的日常管理和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培

训教育，开展实验室事故应急演练，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高应

对突发事故的实战能力； 



（三）各单位须对应急预案定期评估，并根据各单位具体情

况不断进行完善和修订。 

第六条 实验室值班人员、实验室工作人员及事故现场人员在

事故发生后应在自救、保护现场的同时立即启动事故上报机制，

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小组负责人在接到报告后，初步判

定事故情况，进行现场处置，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报告内容包

括： 

（一）发生的时间、地点； 

（二）事故类型和人员被困与伤亡情况； 

（三）已采取的控制措施及其它应对措施； 

（四）报告人姓名、联系电话、所属实验室和所属单位。 

第七条 凡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必须上报，要按照“先口头、

后书面”的原则，客观详实的报告事件，不得隐瞒。对迟报、谎

报、瞒报和漏报事故的，根据学院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章  安全事故基础应急预案 

第八条 应急组织机构 

（一）在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

建立应急指挥小组、灭火行动小组、救援小组、疏散引导小组和

设备保障小组。 

（二）每学年梳理调整一次应急组织机构的人员构成，并在

发生人员调动、离职、退休等情况下及时补充各小组成员。 



（三）组织各小组成员进行充分的技能学习和训练，提高应

急场景下的实际操作能力。 

（四）学院所有教师员工每 2年参加一次应急管理培训，熟

悉应急设备操作、应急救援、应急疏散、应急处置流程和方法。 

第九条 应急组织机构的职责 

（一）应急指挥小组人员由学院书记、院长、副院长、副书

记、实验中心主任和学院行政秘书构成。一般由学院书记、院长

等学院安全稳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作为总指挥进行统一指挥；在

第一责任人无法联系的紧急情况下，按副院长、副书记、实验中

心主任和学院行政秘书的次序担负临时总指挥工作。应急指挥小

组负责应急事件处置、上报、人员疏散及应急人员设备调动的总

体指挥工作，学院行政秘书主要负责应急指挥工作中的通讯工作。 

（二）灭火行动小组由学院办公室、实验中心和学工办挑选

2-4 人构成。小组成员应熟悉学院实验室布局，掌握消防灭火设备

操作方法和应急自救互救常识，负责火情出现后的紧急临时灭火

任务。 

（三）救援小组由学院办公室、实验中心和学工办挑选 2 人

构成。小组成员应熟悉学院实验室布局，掌握火灾、触电等常见

应急场景下的救援方法，负责应急场景下的紧急临时救援任务。 

（四）疏散引导小组由学院办公室、实验中心和学工办挑选

2-4 人构成。小组成员应熟悉学院所在楼宇和实验室布局，明确应

急场景下的师生疏散引导路线，负责应急场景下的疏散引导任务。 



（五）设备保障小组由学院办公室、实验中心和学工办挑选 2

人构成。小组成员应熟悉学院所在楼宇和实验室布局，掌握应急

设备的储备、有效期、配置、使用和供应情况，负责应急场景下

的设备保障任务。 

第十条 实验室火灾应急处理预案 

（一）发生火情时，现场人员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须

立即采取处理措施，防止火势蔓延并迅速首先向学院行政秘书报

告，或在学院行政秘书无法联系时向其他应急指挥小组成员报告。

接到报告后，学院行政秘书或其他应急指挥小组成员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由预案规定的总指挥下达行动命令。在向上报告后，现

场人员以临近原则与学院办公室、实验中心和学工办等部门进行

紧急沟通报告，以最短时间激活各应急行动小组，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疏散、早处置。 

（二）现场人员及应急行动小组成员首先要确定火灾发生位

置并判明起火原因，何种物品着火。 

（三）现场人员及应急行动小组成员要迅速查看周围环境，

判断是否有重大危险源分布，是否会诱发次生灾难。 

（四）现场人员及应急行动小组成员果断、及时采取应对措

施，正确选用消防器材进行扑救。若发生局部火情，应针对燃烧

物种类采用适当的消防器材进行扑救，并同时向安稳处报警。 

（五）视火情拨打“119”和安全稳定工作处 24 小时值班电

话 88802110 报警求救，讲明发生火灾的地点、燃烧物质的种类和



数量，火势情况，报警人姓名、电话等详细情况，并到明显位置

引导消防车。 

（六）火情出现后，现场人员及应急行动小组成员立即按火

情点处的既定疏散路线组织人员安全撤离，并在接到指挥小组命

令后有序组织人员疏散的路线、次序和集合地点。撤离到预定地

点后，疏散引导小组应立即组织清点人数，对未到人员尽快确认

所在的位置。 

（七）应急指挥小组应做出及时判断，确定火情状态，明确

火情是否得到有效控制，危害是否被基本消除，火情发生地的人

员是否疏散撤离到位，导致的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是否得到控制

或消除。 

第十一条 实验室触电应急处理预案 

（一）发生触电事故时，现场人员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应首先切断电源或拔下电源插头，切不可在未切断电源的情况下

直接接触触电者。随后，现场人员首先立即向学院行政秘书报告，

或在学院行政秘书无法联系时向其他应急指挥小组成员报告。接

到报告后，学院行政秘书或其他应急指挥小组成员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由预案规定的总指挥下达行动命令。在向上报告后，现场

人员以临近原则与学院办公室、实验中心和学工办等部门进行紧

急沟通报告，以最短时间激活各应急行动小组，做到早发现、早

报告、早疏散、早处置。 



（二）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就地仰面躺平，现场人员及应

急行动小组成员禁止摇动伤员头部。 

（三）现场人员及应急行动小组成员检查触电者的呼吸和心

跳情况，若呼吸停止或心脏停跳时，应立即施行人工呼吸或心脏

按摩，并尽快联系校医院或其他医疗部门救治，时刻跟踪伤者救

治状况直至脱离危险为止。 

（四）应急指挥小组应做出及时判断，确定触电事件状态，

明确现场触电危害是否被基本消除，事故发生地的人员或遇险对

象是否已脱离危险，并及时申请学校电力维修部门进行危险源排

查。 

第十二条 实验室爆炸应急处理预案 

（一）实验室爆炸发生时，现场人员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

下，首先立即向学院行政秘书报告，或在学院行政秘书无法联系

时向其他应急指挥小组成员报告。接到报告后，学院行政秘书或

其他应急指挥小组成员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由预案规定的总指挥

下达行动命令。在向上报告后，现场人员以临近原则与学院办公

室、实验中心和学工办等部门进行紧急沟通报告，以最短时间激

活各应急行动小组，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疏散、早处置。 

（二）应急行动小组成员到场后立即按应急指挥小组命令和

各自职责开展断电、灭火、疏散、救援、报告等应急处置工作。 

（三）爆炸引发的火灾，灭火行动小组及其他应急小组应按

照实验室火灾应急处理预案程序处置。 



（四）爆炸如引发人员受伤，应同步采取现场救援和即时呼

叫医疗人员策略。学院行政秘书负责呼叫专业医疗人员。在专业

医疗人员到场前，救援小组及时做出伤情判断，并按救援方案预

先施展救援。在专业医疗人员到场后，救援小组配合开展抢救工

作和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五）应急指挥小组应做出及时判断，确定应急事件状态，

明确事故是否得到有效控制，危害是否被基本消除，事故发生地

的人员或遇险对象是否已脱离危险，导致的次生、衍生事故隐患

是否得到控制或消除。 

第十三条 以上是经济管理学院实验室的常见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如发生其他类型安全事故，须按学校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应急处突联系电话： 

科学技术研究院：88801262 

安全稳定处（24 小时值班电话）：88802110 

维修中心（工作电话）：88803239 

校医院（24 小时急诊电话）：88803259 

资产处：88802616 

教务处：88803159 

后勤基建处：88803696 

研究生院：88802156 



经济管理实验中心（工作电话）：88803291 

火警：119 

急救电话：120 

公安部门：110 

第十五条 本预案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学院负责解释。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25 年 12 月 18 日 


